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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中，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6）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約1,704.9百萬港元

• 毛利約233.3百萬港元

•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約145.8百萬港元

• 每股虧損（約）
基本  6.43港仙
攤薄  6.43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業績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業績，
連同上年度二零一八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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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表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1,704,885 2,321,680

銷售成本 (1,471,624) (2,096,013)

毛利 233,261 225,66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72,485 766

銷售及經銷費用 (263,247) (198,675)

行政費用 (90,414) (87,017)

其他費用 – (215)

撥回減值╱（減值虧損）（淨額） 5,271 (8,825)

融資成本 6 (108,197) (64,211)

除稅前虧損 7 (150,841) (132,510)

所得稅抵免╱（費用） 8 4,186 (3,529)

年度虧損 (146,655) (136,039)

應佔：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145,782) (135,977)

 非控制性權益 (873) (62)

(146,655) (136,03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10 (6.43) (5.98)

攤薄（港仙） 10 (6.43)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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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146,655) (136,039)

其他全面（費用）╱收入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92,610) 119,209

年度其他全面（費用）╱收入 (92,610) 119,209

年度全面費用總額 (239,265) (16,830)

應佔：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238,392) (16,767)

 非控制性權益 (873) (63)

(239,265) (1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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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2）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517 21,684
無形資產 8,300 8,300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94,820 –
按金 8,290 36,012
遞延稅項資產 4,000 4,0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144,927 69,996

流動資產
存貨 1,028,129 904,436
應收貿易款項 11 137,489 61,954
應收票據 11 – 1,23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81,827 500,957
已抵押存款 58,466 492,915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8,087 418,917

流動資產總額 2,803,998 2,380,4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518,994 512,329
合同負債 236,822 230,14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26,534 142,13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646,962 74,880
應付債券 266,972 51,233
應付董事款項 1 1
應付稅項 61,472 69,453

流動負債總額 1,857,757 1,080,169

流動資產淨值 946,241 1,300,2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91,168 1,370,238

非流動負債
應付債券 542,417 580,638
遞延稅項負債 5,000 5,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547,417 585,638

資產淨值 543,751 784,600

權益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226,010 227,281
儲備 319,730 558,435

545,740 785,716
非控制性權益 (1,989) (1,116)

權益總額 543,751 7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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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的辦公室，地址
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
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8樓1802-03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經銷五糧液酒系列、國窖1573系列43度酒、
貴州茅台酒產品、汾酒55度系列、紅汾世家系列、鴨溪典藏系列、老酒系列、葡萄酒、洋酒
系列、糖、中國香煙及日用品。

2.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編製。此外，合併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要求之適用披露。

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合併除稅前虧損為約150,84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付票據、應付債券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合共為
1,969,303,000港元，當中的1,426,886,000港元乃分類為流動負債。此等流動負債包括將於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約646,962,000港元、
應付債券約266,972,000港元及應付票據約512,952,000港元。

鑑於上述情況，本公司董事在評估本集團是否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時
已考慮到本集團的未來流動性及表現及其可用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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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本集團的流動性及現金流量，以維持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本集團已實施或正在實
施以下措施：

(1) 融資及集資活動
本集團將積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磋商，以取得新
融資安排從而應付本集團於短期內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本集團亦將積極尋求進行
集資活動的機會，包括但不限於發行債券作為替代的資金渠道。於報告期末後，本集
團已發行本金總額為18,000,000港元的非上市債券以作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倘若本集團未能取得新融資安排以償還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未來十二個月
內到期之應付票據、應付債券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本集團計劃以內部財務資源償還
借貸。

(2) 達到獲利及正現金流營運

 本集團正採取措施以對不同的成本和費用實行嚴控成本，並且尋求新的投資及業務機
會，以達致獲利及正現金流營運。

為了提升本集團為旗下酒類產品而設的網上銷售及營銷渠道，本集團已經與若干電商
平台服務供應商訂立不同的服務協議。本集團亦於中國開始營運以酒業為服務對象的
B2B平台，以加強本集團對業務成員的服務及支持以及推廣酒類產品。

此外，本集團將積極拓展現有全國品牌的中低端產品系列，以提升其在白酒行業的市
場地位和實現收入來源多元化。

經考慮上述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到期的營運及財務責任，
因此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制財務報表屬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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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披露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同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修訂 以股份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的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的一部份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修訂 轉移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墊款代價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收益的影響已於
下文概述。於本年度應用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
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本合併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其修訂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同、香港會計準則第18

號收益及相關詮釋，除少數例外情況外，其應用於客戶合同所產生之所有收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了一個全新的五步模式，供入賬客戶合同產生的收益。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按能反映實體轉讓貨物或服務予客戶而預期有權換取所得的代價金
額予以確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原則為計量及確認收益提供更加結構化的方法。
該準則亦引入廣泛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規定，包括分拆總收益、關於履約責任的資料、在不
同期間之間合同資產及負債賬目結餘的變動以及主要判斷及估計。

本集團透過採用全面追溯採納方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披露有關準則過
渡對本期間之影響，原因為有關準則另行提供了非強制性的可行權宜處理方法。本集團亦
已選擇就已完成合同應用可行權宜處理方法及不予重報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前已完成之合
同之金額，以及並無就分配予餘下履約責任之交易價格披露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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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本年度及上年度財務報表各項金額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之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增加╱（減少）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增加╱（減少）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a (230,143) (92,206)

合同負債 a 230,143 92,206

流動負債總額 – –

附註a： 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在本集團先前已刊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計入「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之本
集團已收客戶按金，已重新分類為合同負債並於合併財務狀況表獨立披露。此對
損益並無影響。

本集團已審閱及評估所有自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有效的客戶合同，並確定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對收益之確認及計量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除上述者外，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財務狀況及╱或財務表現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對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現金流量表之影響僅關乎營運資金調整。此外，對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並無構成
任何影響。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亦不受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確認、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終止確認金融工具、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法之條文。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之過渡條文對於在首次應用日期（即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並未終止確認之金融工
具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並無重列比較資料而有關資料繼續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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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已根據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事實及情況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金
融負債，結論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範圍內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將繼續按攤
銷成本計量，猶如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計量一般。

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之虧損撥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已透過以前瞻性預期信貸虧損方法替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
已產生虧損模式改變本集團的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本公司董事已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規定，使用毋須花費不必要成本或精力獲取之合理有據資料
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現有金融資產之減值情況。

目前之結論為，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並無就累計虧損確認額外信貸虧損撥備，原因為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估計撥備與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確認的減值虧損並無重
大差別。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財務報表並無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同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5

香港（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的資產出售或
注入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要性的定義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的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的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尚未釐定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業務合併及資產收購的收購日期為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首個年度期間時
或之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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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基於其產品及服務組成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i) 經銷五糧液酒系列、國窖1573系列43度酒、貴州茅台酒產品、汾酒55度系列、紅汾世
家系列、鴨溪典藏系列、老酒系列、葡萄酒及洋酒系列（「酒」）；及

(ii) 經銷糖、中國香煙及其他（「糖、香煙及其他」）。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各個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和評估分部表現的決定。分部
表現是根據可報告分部業績（即計量經調整的除稅前虧損）而評估。經調整的除稅前虧損的
計算方式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的計算方式貫徹一致，惟利息收入、其他收益及融資成本不
包括在計算當中。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
糖、香煙
及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至外部客戶 1,554,865 150,020 1,704,885
外幣滙兌收益（淨額） 298 – 298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動 68,512 – 68,512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股息收入 2,387 – 2,387

總計 1,626,062 150,020 1,776,082

分部業績 (23,575) (20,357) (43,932)

對賬：
利息收入 524
其他收益 764
融資成本 (108,197)

除稅前虧損 (150,841)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8,075 2 8,077
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虧損 2,908 – 2,908
撥回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之減值撥備 (8,179) – (8,179)
有關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撥備 16,442 – 16,442
資本支出* 17,894 – 17,894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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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
糖、香煙
及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至外部客戶 1,484,267 837,413 2,321,680

外幣滙兌虧損（淨額） (215) – (215)

總計 1,484,052 837,413 2,321,465

分部業績 (79,829) 10,764 (69,065)

對賬：
利息收入 760

其他收益 6

融資成本 (64,211)

除稅前虧損 (132,51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5,100 17 5,1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293 – 293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值虧損 3,872 – 3,872

撥回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撥備 (2,537) – (2,537)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7,490 – 7,490

有關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撥備 56,308 – 56,308

資本支出* 17,009 – 17,009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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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香港及其他 中國大陸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84,868 1,220,017 1,704,885

非流動資產** 8,720 29,097 37,817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30,492 1,891,188 2,321,680

非流動資產** 9,033 20,951 29,984

* 收益的資料是根據客戶所在地而得出。

** 非流動資產的資料是根據資產所在地而得出，當中並不包括金融工具。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佔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之主要客戶收益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經營分部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酒分部以及糖、香煙 
及其他分部

457,780 343,780

客戶乙** 酒分部以及糖、香煙 
及其他分部

326,244 524,491

客戶丙# 糖、香煙及其他分部 不適用 304,345

* 來自客戶甲的收益包括向兩間實體的銷售，而有關實體據悉是在一名主要客戶同一控
制之下。

** 來自客戶乙的收益包括向三間實體的銷售，而有關實體據悉是在一名主要客戶同一控
制之下。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客戶丙的收益單獨地佔本集團該年度收益少
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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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指已減去退貨備抵及貿易折扣後的已售貨物發票淨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類別
銷售酒產品 1,554,865 1,484,267

銷售糖、香煙及日用品 150,020 837,413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704,885 2,321,680

客戶地理位置
中國大陸 1,220,017 1,891,188

香港及其他 484,868 430,492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704,885 2,321,680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524 760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股息收入 2,387 –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68,512 –

外幣滙兌收益（淨額） 298 –

其他 764 6

72,485 766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信託收據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8,353 6,665

應付債券之利息 99,844 57,546

108,197 6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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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455,182 2,039,705

折舊 8,077 5,117

根據營運租賃的最低租賃付款 59,127 35,7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293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值虧損* – 3,872

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虧損╱ 

（撥回減值撥備）* 2,908 (2,537)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撥回減值撥備）╱減值虧損* (8,179) 7,490

有關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撥備** 16,442 56,308

核數師酬金 2,400 3,150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00,919 90,14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769 8,467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費用 5,208 18,832

114,896 117,439

外幣滙兌差額（淨額） (298) 215

* 計入「撥回減值╱（減值虧損）（淨額）」。

** 計入「銷售成本」。

***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包括總租金為10,07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9,640,000港
元）的房屋福利，有關款額亦已計入上文另行披露的根據營運租賃的最低租賃付款總
額中。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供款可用於扣減未來年度之退休福利計劃
供款（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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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上年度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的稅率作出撥備。於本年度，
由於本集團有承前自以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損以抵銷本年度產生的應課稅利潤，因此並
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應課稅利潤已按本集團營運所在的國家或司
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稅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年內費用
香港 – 2,529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香港 (30) –

其他司法權區 (4,156) –

遞延稅項 – 1,000

年內稅項（抵免）╱費用總額 (4,186) 3,529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1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145,78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135,97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2,266,476,332股（二零一八年：普通股
數目為2,272,808,946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
股基本虧損，原因為未行使之購股權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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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26,359 260,225

減：減值撥備 (188,870) (198,271)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137,489 61,954

應收票據 – 1,232

137,489 63,186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提供不多於三個月的信貸期，惟經管理層批准後，若干已識別的主要客
戶可獲授較長的信貸期。應收票據之信貸期一般為六個月。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的應收款
項保持嚴格控制。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過期結餘。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貿
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中，超過61%（二零一八年：42%）的結餘是應收首五名客戶的結餘。本集
團對其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結餘並未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改善措施。應收貿易
款項及應收票據不帶利息。

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兩個月內 44,548 28,049

二至六個月 28,726 35,118

六個月至一年 64,215 19

137,489 6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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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779 21,388

一至三個月 – 134

三個月以上 516,215 490,807

518,994 512,329

應付貿易款項為免息及一般以90日為限結算。

應付票據為免息及有365日的結算期。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512,95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87,465,000港元）的應
付票據是以58,46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92,915,000港元）的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為抵押。

13. 股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0股（二零一八年： 

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  
的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2,260,097,946股（二零一八年：  

2,272,808,946股）每股面值0.1港元  
的普通股 226,010 22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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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年」），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1,704.9百
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2,321.7百萬港元），較去年減少約26.6%。撇除存貨撥備的
因素，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的毛利約249.7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282.0百萬港元），
存貨撥備前的毛利率約14.6%（二零一八年：12.1%）。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年度虧損約145.8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136.0百萬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約6.43港
仙（二零一八年： 5.98港仙）。回顧年內，來自中國市場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約
71.6%（二零一八年： 81.5%），來自國際市場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約28.4%（二零
一八年：18.5%）。

白酒業務

中國白酒行業的銷量於過去數年一直增長，加上市場價格穩步上升，白酒行業的
收入和利潤總額也有增無減。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從規模以上白酒生
產企業累計完成的收入來看，2018年全行業約為人民幣8,122億，同比增長了約
10.2%，實現利潤總額約人民幣1,477億，同比增長了約23.9%。整個行業自2016年
開始踏入復甦期，至2018年下半年酒企增速和市場需求開始放緩，市場普遍認為
2019年整體增長率會較去年下降。

中國白酒行業經歷了幾次的階段性發展及回調，1989-1998年及2005-2012年是兩
輪發展黃金期，1998-2004年及2012-2015年是兩輪調整期。中國傳統文化最具特色
之一的中國白酒，在過去幾年隨著消費升級和消費觀念轉變，白酒消費日益向品
牌、文化概念集中成為必然的趨勢。當中高端白酒依然處於穩定發展期，而其優
勢於未來將越見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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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全國性白酒經銷商，本集團一直緊貼中國白酒市場供求格局變化，以配
合及推進行業更廣闊的發展。回顧年內，本集團持續了高端白酒發展戰略，亦積
極尋求合適的中低端白酒合作夥伴。本集團於2016年開始搭建的「品匯壹號」B2B

線上平台，成功革新了行業沿用多年的分銷模式，實現銷售管道扁平化及價格透
明化，平台運行至今其架構和運營日趨穩定成熟，發展進度合乎預期。而在致力
發展線上業務的同時，本集團亦積極佈局線下零售市場及持續深入探索各種新零
售的發展路徑，以實現全方位線上線下的無縫接軌。而本集團多年來除了重點發
展茅台、五糧液業務，亦著力補充中低端產品線，鴨溪窖酒作為貴州名酒，則是
本集團近年積極推動的品牌，本集團期望籍更具實力，更豐富的產品線進一步加
強競爭力。

另外，有見中國白酒市場發展日益成熟，行業於近年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從營銷、
傳播等方面致力邁向全球。回顧年內，本集團在配合酒商的海外發展計劃下，亦
已開始佈局歐洲市場，以波蘭市場為第一據點。於波蘭成立營運辦事處後，本集
團現正陸續新增東歐國家佈點，包括捷克、匈牙利及斯洛伐克等，於這些海外市
場開展業務及推廣中國的白酒文化。

葡萄酒及香煙業務

近年來中國消費者對葡萄酒的認識越來越多，令葡萄酒的市場需求逐步上升。本
集團預期中國葡萄酒市場將繼續穩健發展，管理層會密切關注市場發展和變化而
作出適當的計劃和調整。香煙業務在回顧期內的收益較去年同期下降╱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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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類業務

伴隨酒類電商發展，整個白酒行業掀起了一場深度的互聯網升級，酒業兩極化日
趨嚴重，加劇了分銷商的業內競爭。同時由於電商發展需要以規模效應作為基礎，
酒類電商須籍大幅投入以搶佔市場份額，觸發不少持續發展的難題。本集團早前
為應對行業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利用B2B平台的全國網絡，延伸發展非酒類的
商品，以增加用戶粘性及發揮平台的最大價值。在重新評估非酒類業務的成本及
毛利率以及平衡其對本集團整體的銷售總額之貢獻後，本集團已作出若干調整，
為本集團的核心酒類業務投放更多資源。預期本集團核心酒類業務的發展目標將
更為清晰，合併毛利率亦有望得到進一步改善。

品匯壹號B2B平台

過去幾年，中國白酒行業在整個流通領域不斷創新，改變了原有的格局，新零售
及電商渠道引領行業進入一個新的零售年代。

回顧期內，本集團B2B平台依然維持穩定發展趨勢，在產品線日趨豐富的催化下，
會員的關注度和活躍度亦有上升。本集團除了持續專注培育現有的多個城市佈點
及B端會員，亦對B2B平台適度進行2.0系統升級。升級主要針對產品線及宣傳渠道，
通過增加線上酒類產品的種類，如加入日本清酒及啤酒等，以激活活躍用戶及通
過開拓新媒體宣傳渠道，如抖音等，以在特別節日期間進一步刺激平台銷售。

展望及未來發展

進入2019年，全球經濟形勢較為嚴峻，不確定性持續增加，對整體消費市場會有
一定的影響。白酒行業中，具品牌及品質優勢的高端白酒發展將日趨理性。本集
團對行業未來的有序發展，仍抱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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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9年，本集團將從產品、渠道、管理三方面持續提升，在產品方面，本集
團將加強與核心供應商的溝通，加大核心品牌資源的配額，強化公司產品的市場
競爭力。在渠道方面，本集團將持續深化品匯壹號B2B平台渠道扁平化管理，嚴
控成本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另外，海外市場作為中國白酒的新競技場，本集
團未來亦將致力新增東歐國家佈點，包括捷克、匈牙利及斯洛伐克等。在管理方
面，本集團將持續優化組織配置，增加人均效能，以更靈活適應多變的市場環境。

顧及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本集團將以酒類核心產品為主線進行縱向整合，以實現
本集團著力打造專業化白酒經銷的整體戰略方針。本集團將一如既往推動戰略聚
焦，優化經營管理，提升市場競爭力及盈利水平，及為投資者創造更大的價值。

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銷售高端酒類。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錄得總收益約1,704.9百萬港元，對比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總收益2,321.7百萬港元，減少約26.6%。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71.6%的收益來自中國市場（二零一八年：81.5%）。

本集團來自經銷酒類產品的收益佔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收益
約91.2%（二零一八年：63.9%），而來自經銷糖、香煙及其他的收益佔截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收益約8.8%（二零一八年：36.1%）。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約233.3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225.7百萬港元）。毛利增加主要是由於年內部份主要產品之售價上調所致。撇除
存貨撥備的因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約249.7百
萬港元（二零一八年：282.0百萬港元），存貨撥備前的毛利率約14.6%（二零一八年：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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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約72.5百萬港
元（二零一八年：0.8百萬港元）。該增加主要得力於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
資產之股息收入及公允價值變動。

銷售及經銷費用

銷售及經銷費用主要包括與銷售及市場推廣人員有關的薪金和福利、廣告及宣傳
費用、運輸成本、租賃費用，以及與銷售有關的雜項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及經銷費用約263.2百萬港元（二零
一八年：198.7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15.4%（二零一八年：8.6%）。該增加主
要是由於新產品的營銷及推廣、擴張國際市場業務，以及升級互聯網平台和物聯
網項目的費用增加所致。

本集團正採取措施以對不同的成本和費用實行嚴控成本，並且尋求新的投資及業
務機會，以達致獲利及正現金流營運。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薪金和福利、辦公室租賃費用、專業費用及其他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費用約90.4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87.0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5.3%（二零一八年：3.7%）。行政費用維持在與
去年相若之水平。

撥回減值╱（減值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賬目錄得的收益約為5.3百萬港元（二零
一八年：虧損8.8百萬港元）。該變動主要由於本年度撥回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項的減值撥備所致。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融資成本約108.2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64.2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6.3%（二零一八年：2.8%）。融資成本包括銀行
及信託收據貸款之利息及應付債券之利息。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應付於回顧年度內
發行之債券之利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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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上年度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的稅率作出撥備。
於本年度，由於本集團有承前自以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損以抵銷本年度產生的
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應課稅利潤已
按本集團營運所在的國家或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稅項。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經計及上述各項，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約145.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則錄得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約136.0百萬港元。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存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存貨約1,028.1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904.4百萬港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回顧年內的存貨採購成本上升所致。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採納一貫嚴格的信貸政策。一般而言，本集團客戶須在貨物付運前以現金
或信譽良好的銀行所簽發的銀行承兌匯票付款。於以前年度，本集團亦向若干長
期客戶或可信賴客戶授出不多於一年的信貸期。

應收貿易款項增加，主要是賒賬銷售增加及本集團向客戶批出信貸期增加。

本集團所有經銷商，均是經過認真斟選而定，普遍具有銷售網絡廣泛、資金實力
相當和具競爭力的市場地位的優勢。本集團考慮了當前艱難經營環境、各經銷商
財務狀況及應收貿易款項賬齡等因素而對應收貿易款項之回收性作出謹慎之評估
後，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作出合共約188.9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198.3百萬港元）的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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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備後）約137.5百萬
港元（二零一八年：63.2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2.4%的應收
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之賬齡均在兩個月內（二零一八年：44.4%）。所有應收
票據皆由銀行簽發及承兌。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嚴謹的信貸控制政策，並將採取下列措施來管理及提升本集團
收回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能力：

(i) 經銷商與銷售經理繼續緊密溝通及合作，加強本集團的銷售渠道及市場推廣
策略，以使經銷商能清除積累的存貨及清償應向本集團支付的款項；及

(ii) 大力發展電子商務、電視購物及B2B業務等現款交易業務。

直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期後收款約6.6百萬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約519.0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512.3

百萬港元）。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維持在與去年相若之水平。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598.1百萬港元（二零
一八年：418.9百萬港元），約78.8%（二零一八年：43.3%）以人民幣計值，約17.1%

（二零一八年：45.5%）以港元計值及約4.1%（二零一八年：11.2%）以其他貨幣計值。
銀行結餘及現金增加主要是由於新銀行貸款所得現金增加及發行債券的所得款項
所致。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946.2百萬港元（二
零一八年：1,300.2百萬港元）。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約647.0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74.9百萬港元）為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全部（二零一八年：100.0%）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為數64.1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74.9百萬港元）之銀行貸款包含須應要求
償還的條款，乃計入流動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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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銀行貸款之到期條款，該銀行貸款須償還之金額為：64.1百萬港元（二零一八
年：74.9百萬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而無（二零一八年：無）須於一年後償還。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成本為人民幣750.0

百萬元（相當於874.3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250.0百萬元（相當於312.0百
萬港元））的存貨作抵押，並且由本公司、本公司一名董事、本公司附屬公司及本
公司一間關聯公司所簽立的公司擔保（二零一八年：本公司及本公司一間附屬公
司所簽立的公司擔保）作支持。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向若干獨立實體及人士發行總本金額為160.2百萬港元（未扣
除相關費用27.2百萬港元）之債券。此等債券按介乎6%至7%之年利率計息並將於
二零二一年四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之期間內到期。本集團於相關債券發行日期起
每半年或每年償付利息，直至到期日為止。

於回顧年度內，並無觀察到本集團之借貸需求有特定的季度變化趨勢。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
公司所取得的收益及所產生的經營費用主要以人民幣計值。董事認為港元與人民
幣匯率的合理可能變化為每年5%，而此並無對本集團的業績有顯著影響，故認為
並無必要採用衍生工具對沖。

本集團的融資及財政政策主要由香港的高級管理層集中管理及控制。本集團集中
管理融資活動及透過保持足夠水平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從而為本集團的營運提供
資金。本集團亦確保銀行信貸工具的供應足以應付任何短期資金需求。本集團的
現金及銀行結餘均存放於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

本集團使用槓桿比率監控資本，即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加債務淨額。債務淨額包
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合同負債、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負債、應付董事款項以及應付債券的總和，減銀行結餘及現金計算。總資本
指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權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槓桿比率為
約76.1%（二零一八年：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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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有293名僱員（二零一八年：
283名僱員）。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薪金及相關成本（包括董
事袍金）約114.9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117.4百萬港元）。本集團根據僱員的成就
及表現實施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參加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及在中國參加國家管理的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繼續向員工提供培訓課程以讓
彼等可不斷自我提升以及提高彼等的專業技能和知識。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本公司股東批准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以獎勵及獎賞對本集團發展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購股權計劃的合資
格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僱員、董事及任何其他合資格人士。

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屆滿。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根
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予以行使時可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為
220,800,000股。

訴訟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本集團一名經銷商（「原告人」）就本集團向原告人回購若干
存貨的責任在中國地區人民法院（「中國地區人民法院」）對本集團於中國的其中一
間附屬公司提出申索（「該申索」）。原告人要求本集團支付合共約人民幣20.1百萬
元（相當於約23.4百萬港元）的購貨代價及相關賠償。

根據中國地區人民法院所頒佈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判決，本集團須
向原告人回購若干存貨，總代價約人民幣18.9百萬元（相當於約22.0百萬港元）。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就該判決向中國地區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根據中國地
區人民法院所頒佈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的判決，本集團提出的上訴被駁回
並維持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原判。

於本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本集團與原告人正就購回有關存貨進行磋商，而本集
團尚未向原告人購回任何存貨。本公司董事認為已於財務報表中就該申索可能產
生的任何潛在負債作出足夠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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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確定性

吾等謹請 閣下垂注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1，其中指出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合併除稅前虧損150,841,000港元，而於該日， 貴集團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的未償還應付債券為
266,972,000港元、銀行及其他借貸為646,962,000港元和應付票據為512,952,000港
元。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取決於 貴集團持續獲得外部融資以及合併財務報
表附註2.1所披露之其他措施之成果。上述情況顯示存在可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
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重大不明朗因素。吾等就此事而言並無作出保留意見。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
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
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的準則。

本公司已確立「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的書面指引，此守則之條款與標準
守則就有機會掌握本公司內幕消息之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條款同樣嚴謹。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彼為
合資格會計師，在財務申報及監控方面具廣泛經驗）、馬立山先生及李國強博士
組成。洪瑞坤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採納符合聯交所所頒佈企業
管治守則的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須就聘任、續聘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並有權就核數師辭任或被辭退提出質疑，審閱本集團財務資料及監察本
集團的財務申報制度、風險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制度等事宜。審核委員會亦負責
事先審閱本集團中期及末期業績，然後建議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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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並已聯同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討論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當中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
慣例。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有關初步公告之工作
範疇
有關初步公告所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
損益表、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以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由本公司核數師信永
中和與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信永中和就此所履行之工作並不
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核證項
目準則所進行之核證工作，信永中和亦無對本初步業績公告提供任何保證。

合規委員會
本公司合規委員會（「合規委員會」）目前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馬立
山先生及李國強博士以及一名執行董事陳曉旭女士共四名董事組成。洪瑞坤先生
為合規委員會主席。

合規委員會已審閱梁國興先生及Yinji Investments Limited就履行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的招股章程所披露的不競爭承諾契據而發出之確認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2,711,000股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司股份，詳情如下：

購回日期 註銷所購回股份之日期
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每股
最高價格

已付每股
最低價格

股份
價格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附註i） 5,388,000 0.59 0.54 3,038,070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附註ii） 3,177,000 0.55 0.51 1,700,160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註ii） 2,148,000 0.52 0.48 1,074,645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附註ii） 1,998,000 0.50 0.47 979,290
 

12,711,000 6,79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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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董事是根據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召開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批准之購回股
份之一般授權進行股份回購。

(ii) 董事是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召開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批准之購回
股份之一般授權進行股份回購。

進行購回符合本集團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冀藉此提升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陳小龍先生（「陳先生」，為一名獨立第三方）
訂立一項協議，據此，陳先生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集團有條件同意收購目標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51%，總代價最高為人民幣18,000,000元並將以發行最
多12,000,000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該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
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公告（「該公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未就業績期I（定義見該公告）發行代價股份。本公司仍正
與陳先生磋商新條款及條件，當中包括增加通過B2B平台（定義見該公告）向陳先
生介紹之客戶進行銷售所錄得之毛利率。因此，代價股份之數量可能在本集團與
陳先生達成協定後隨即調整。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在香港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稍後發出並寄發予股東。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30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止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名單。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
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三十分（香港時間）之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鋪）辦理登記
手續。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已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ilverbasegroup.com)。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當中載
有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料，將於稍後可在上述網站閱覽並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梁國興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梁國興先生（主席）、嚴俊先生（行政總裁）及
陳曉旭女士；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及陳陞鴻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
馬立山先生及李國強先生。

本公告備有中英文版本。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